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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恒鑫2016艺术品慈善
拍卖会公告

由海南省工商联（总商会）、海南省琼剧基金会主办的海南
恒鑫2016艺术品慈善拍卖会定于2016年9月10日下午15：
30时在海南省海口市新埠岛西苑路21号水岸风情街海南点测
光艺术馆举行。

此次拍品云集了我省数十位名家书画作品，其中有吴东
民、王应际、陈洪、林尤葵、阮江华、齐英石、黎盛健等多位艺术
家近百幅书画名作，欢迎广大书画艺术爱好者及爱心人士前
来鉴赏参拍。

此次拍卖会为慈善拍卖无需缴纳竞买保证金，拍卖成交
款将全部捐赠给海南省琼剧基金会。（注：吴东民、王应际两位
艺术家作品仅作为赠与不参与拍卖）

预展时间：2016年9月9日上午9：30-21：30
2016年9月10日上午9：30-12：00

预展地点：海南点测光艺术馆（海口市新埠岛西苑路21号
水岸风情街）

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65388296
详情请关注官网：www.hnhxpm.net
微博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承办单位：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国家文物拍卖许可企业)

2016年9月2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电话用户身
份信息登记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令25号）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为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加
强网络信息保护和用户个人信息安全，即日起依法落实强化
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现公告如下：

一、新入网用户，在我公司各类营业网点（含实体营业厅、
网上营业厅、授权代理网点等）办理移动电话（含无线上网卡,
下同）、固定电话等入网手续时，须出示本人有效证件原件；集
团客户统一办理入网手续的，还需同时提供政企单位客户有效
证件原件以及经办人、责任人、使用人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进
行查验并登记。对于身份不明或者拒绝身份查验的，我公司将
不提供相应服务。

二、已在网用户，若使用的移动电话、固定电话等尚未登
记真实身份信息或身份信息登记不完整的；集团客户尚未完
整登记单位信息、经办人身份信息、责任人身份信息、具体电
话使用人身份信息的，自2016年7月1日起，我公司将通过短
信或电话、公告、书面函件等方式，分时段、分批次进行通知。
对于在通知时间内未补办登记手续的用户，2016年9月20日
起，我公司将陆续暂停提供通信服务（火警、匪警、医疗救急、

交通事故报警等紧急服务除外），并再次催告，对于在催告期
满仍未补办登记手续的用户，我公司将依法停止提供通信服
务。请尚未完成实名登记的用户尽快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
件和本机号卡至我公司自有营业厅（或登录网上营业厅、微信
营业厅、手机营业厅）办理实名信息补登记手续，以免影响正
常通信服务。

感谢广大客户对我公司的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6年9月2日

温馨提示1、拨打10010查询实名情况。
2、关注海南联通微信公众号进行实名补登记
3、扫描二维码上传证件信息补登记

关于进一步落实电话用户
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的公告

海南联通实名补登记海南联通微信公众号

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拍卖方于2016年3月11日在
《海南日报》刊登的《暂缓拍卖公告》中的，海南省万宁市日月湾的
两宗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拍卖予以部分恢复，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基本情况和保证金数额：1、本次拍卖标的为位于海
南省万宁市日月湾的一宗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59333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证号：万宁县国用[1993]字第854号，土地用途为旅游服
务业，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2、拍卖标的参考价为人民币8791
万元，保证金为人民币1759万元。二、定于2016年9月20日10
时在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对上述标的物进行网络拍卖。
三、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现场
展示；有意竞买人须自行踏勘。四、有意竞买人在公告期内交纳
竞买保证金后，请携有效证件（公民：本人身份证、保证金交纳凭
证；法人及其他组织：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保证金交纳凭证）到武汉
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为2016年9月19
日16时整（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五、保证金账户及相关事项：
户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账号：87415022240101005903；开
户银行：民生银行武汉分行中南支行。标的成交后，竞买人保证

金自动转为成交价款的一部分，余款在5个工作日内交纳至省高
院账户。未竞买成功的意向竞买人请携带退款申请、本人身份证
复印件、保证金交纳凭证到省高院司法鉴定处办理退款手续。
六、特别说明：（一）拍卖标的按现状拍卖，拍卖成交后按现状移
交。（二）标的物办理权属转移手续时，所涉及的税、费及其他款项
应由权利人和买受人按照相关规定各自承担。（三）竞买人参入竞
买前，应到标的所在地查验或了解标的物及相关资料，包括但不
限于与拍卖标的相关的房产、土地、产业政策等；拍卖成交后买受
人持委托法院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等资料自行到有关部门办理
权属转移登记。七、联系方式和网址：湖北利德拍卖有限公司：李
经理 18971088700；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熊经理
13972778899；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颜经理13986068731、
杜经理18971621857。网址：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rmfysszc.
gov.cn；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www.ovupre.com；湖北省涉
讼资产交易网：www.hbsszcjy.com。

湖北利德拍卖有限公司
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9月2日

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涉讼资产拍卖公告
2016年第23号

近日，夏天并未走远，“秋老虎”也正虎视眈眈，各地出现

35℃以上的秋老虎天气。今年7月以来，平安银行在全国启动

“城市因您更美丽•夏日送清凉”关爱户外高温作业人群公益活

动。该活动仍在持续，向户外高温作业者表达敬意、送上关爱。

炎炎烈日下，大家纷纷躲进空调房,

而我们的环卫工人、交警巡警、市政抢修

工、快递小哥等特殊岗位人员却冒着烈

日挥汗如雨、坚守岗位，用他们的辛勤劳

动守护着所在城市的美丽与祥和。

在平安银行营业网点外面，远远就

可以看到LED显示屏上滚动播出“城市

因您更美丽•夏日送清凉 平安银行向

高温户外作业者致敬 欢迎您随时进来

歇歇脚、喝喝水”等信息，全国逾千家网

点敞开“清凉门”，欢迎户外高温作业者

和市民前来歇脚、喝水、乘凉，还精心准备了清凉饮品如花果茶、

大麦茶、苦荞茶与防暑药品为他们解渴降暑。

平安银行的员工还纷纷走上街头，为高温酷暑下坚守岗位

的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执勤民警、物业保安、公交工作人员、

市政抢修工、快递小哥送上一份清凉，

献上一份爱心，给他们递上一杯水，跟

他们道一声辛苦，感谢他们默默的付

出，让我们的城市更美丽、生活更美

好。

从三亚到沈阳，从上海到西安，平

安银行始终将爱传递。“夏日送清凉，冬

日送温暖”，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

冬日，平安银行始终是户外作业人群的

温馨家园，通过这样一份爱心与“橙

意”，助力构建和谐社会、美好家园。

平安银行夏日送清凉 向户外高温工作者致敬

解除租赁合同通知书
千木（海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公司与我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分别
与我司签订了位于南沙路万瑞广场B202号和B107号商铺的《租赁
合同》，约定我公司将万瑞广场B202号和B107号商铺租给贵公司使
用，贵公司按期交付租金。合同签订后，我公司即将两商铺交付给贵
公司，但贵公司自2016年6月起拖欠我公司租金及物业管理费、水电
费等费用共计 117163.00 元。我公司多次致电、发函贵公司履行付
款义务。但时至今日，我公司仍未收到任何款项及贵公司的书面答
复。贵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现我公司正式通知如下：

1、从即日起解除与贵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1日、2015年12月
31日签订的关于位于南沙路万瑞广场B202号和B107号商铺的《租
赁合同》。2、请贵公司在收到本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与我方办理移
交手续将商铺移交给我方，并撤离所有人员和结清所有的物业管理
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3、请贵公司立即支付所有拖欠的租金及截止
至商铺移交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4、如果贵公司逾期办理移交手续、
逾期撤离所有人员及逾期支付所有拖欠租金等相关费用，我方将采取
强制清场，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由你自行承担。

海口瑞恒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 1、车牌号：琼A.8GC33丰田牌TV7252V小型轿车壹辆，
参考价：14.0714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标的 2、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金福路北 11号海岛·国际名城（二
期）9#楼 11 层 1107 房（合同备案号：L00122748，建筑面积：
131.85m2），参考价：110.6222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标的3、位于海口市美兰区万兴路6号海甸·瑞州嘉园3#楼3-
103房产（证号：HK341316号建筑面积：61.42m2），参考价：48.90
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9月20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港澳申亚大厦25层北区拍卖厅；
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9

月19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6年9月18日17:00前到帐为

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 行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标 的 1 账 号 ：
1009454890000721、标的2账号：1009454890000722；标的3账
号：1009454890000723；

6、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

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85002、13876683321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10、111、112号

三亚海角酒店有限责任公司28%股权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609HN0115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三亚海角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海角酒店）28%股权。一、基本情况：三亚海角酒店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海角酒店）成立于1986年12月6日，注册资本
186万元。经营范围：旅馆业（仅供办证），餐厅（仅供办证），烟酒
（仅供办证），副食，小百货，小汽车出租，教育投资。公司主要资
产为位于三亚市解放四路的宗地（现酒店实际占地面积 4,
813.89m2）和地上建有的酒店房产（合计5,634.31m2）。海角酒
店现所占用土地，无土地证，海角酒店的所有房屋建筑均未办理
房产证。截至2016年 02月 29日，海角酒店资产总额评估值
990.53 万元，负债总额评估值 481.63 万元，净资产额评估值
508.9万元，28%股权价值评估值142.49万元。详见海南中明智
评报字（2016）第4136号评估报告。二、挂牌底价人民币252万
元，公告期：2016年9月2日-2016年10月8日。详情请登录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
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0898-65237542，海口市
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
0898-66558034（孙女士）、0898-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6年9月2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共消防设施的
建设管理，提高抗御火灾能力，保护人
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保障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防法》、《海南省消防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公共消防
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和维护应当遵守
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公共消防设
施包括：

（一）消防站、消防指挥中心、消防训
练基地、灭火救援装备储备基地等；

（二）消防车通道；
（三）火警信号传输线路、消防通信

指挥系统等消防通信设施；
（四）城市道路以及政府在乡镇、村

庄配建的消火栓，不包括单位和居民住
宅区配建的消火栓；

（五）政府配建的消防水池、消防取
水平台（码头）、消防供水管网等其它公
共消防供水设施。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公共消防设施的建设管理工作，将公
共消防设施建设纳入城乡规划。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与下一
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签
订的消防安全责任书应当明确公共消防
设施建设管理的目标、任务、考核、奖惩
等内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下一
级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履
行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管理职责情况进行
督查、考核。

第六条 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将公共消
防设施建设列入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在审核城乡设施建设、改造项目时，同时
审查有关公共消防设施的配套情况。

财政部门应当将公共消防设施规划、
建设、管理和维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国土资源部门应当为公共消防设施
建设项目依法办理供地手续，对符合划
拨用地目录的非经营性项目，可以划拨
方式供应土地。

住房建设部门应当将公共消防设施纳
入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统筹实施。

水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消火栓等公
共消防供水设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
照各自职责做好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管理
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村（居）民委员会负责本村
公共消防设施的维护工作，乡镇人民政
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给予指导、支持
和帮助。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公共消防设
施的建设、管理、维护要求纳入防火安全
公约，并教育村（居）民自觉遵守。

鼓励驻在农村的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等单位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农村公共

消防设施建设管理。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公安机

关消防机构等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公共消
防设施方面的宣传，使公众了解公共消
防设施的作用及其重要性，提高公民保
护公共消防设施的意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公共消防
设施的义务，发现损坏、挪用、妨碍使用
或者擅自拆除、迁移、停用公共消防设施
的，有权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有关
部门举报。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组织
编制消防规划时，应当明确有关公共消
防设施建设的内容；组织编制的近期建
设规划中，应当明确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的时序、任务和进度。

规划部门对违反消防规划有关公共
消防设施建设内容的建设项目不得批准
规划许可。

第十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依
据消防规划有关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的内
容，结合辖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的实际
情况，提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的年度计
划，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消防
设施建设年度计划的落实情况纳入公共
消防设施建设考核范围。

相关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组织落
实经批准的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年度计划。

第十一条 规划部门会同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将消防规划有关公共消防设施
建设的内容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落
实消防规划确定的公共消防设施具体用
地位置和面积，划定公共消防设施用地
界线，规定黄线范围内的控制指标和要
求，明确公共消防设施黄线的地理坐标。

第十二条 新增公共消防设施用地
应当符合海南省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确定的公共消防设施建设
用地，应当确保用于各类公共消防设施
建设。确需改变规划用途的，规划部门
应当征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意见，重新
规划确定相应的公共消防设施用地。

第十三条 住房建设、交通运输、水
务、规划等部门在编制城乡基础设施相关
规划时，应当对涉及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的
内容征求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意见。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消防规划和国家标准建设消防站、消防
指挥中心、消防训练基地、灭火救援装备
储备基地等公共消防设施，数量不足或者
不符合实际需要的，应当增建、改建、配置
或者进行技术改造。

重要港口应当规划建设水上消防站。

第十五条 公共消防设施应当与基
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同步建设、
同步使用。

新建、扩建、改建城区、开发区、旅游
度假区、中心渔港以及重大建设项目，应
当配套建设公共消防设施。

第十六条 公共消防设施不符合消
防规划有关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内容或者
国家消防技术标准要求的，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应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接到报告
的人民政府应当督促相关部门增建、改
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

第十七条 消防站和消防供水、消防
通信系统应当按照二级供电负荷的用电
要求设计施工和配置应急电源。

供电企业应当保证消防站和消防供水、
消防通信系统达到二级供电负荷的要求。

第十八条 消防供水设施的建设、改
造设计方案，应当征求当地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的意见。

消防供水设施建设、改造项目竣工
后，由水务部门会同住房建设部门、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等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
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九条 供水企业或者自建消防
供水设施的管理单位应当保持消防供水
设施的水压和水量。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组织扑救火灾时，
有权使用各种水源；需要加压供水的，供水
企业或者自建消防供水设施的管理单位应
当在供水系统加压承受范围内按照火灾现
场指挥员的命令加压供水。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可以出具公共消
防用水量证明，由财政部门列入城市维
护费中支付。

第二十条 建设、改造供水管网时，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规
定的间距、设置要求统一安装消火栓。

功能完善的再生水供水管网通达区，应
当采用再生水作为室外消火栓给水源。

消火栓的供水管网压力应当不低于
0.14 MPa。当供水管网不能满足消防用水
要求的，应当修建消防水池等储水设施。

第二十一条 消火栓应当喷涂醒目
的荧光标志，在易碰撞地段设置防碰撞

护栏。
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将消火栓纳入城

市数字化、网格化管理的范围，建立信息
共享机制。

第二十二条 水务部门应当组织供
水企业建立消火栓维护保养机制，健全
消火栓档案，定期检查、维护，发现消火
栓损坏或者接到消火栓损坏报告的，应
当及时修复，确保消火栓的完好有效。

供水企业负责落实消火栓建设、维
护、保养等工作。

第二十三条 因园林绿化、环境卫生
等公共事业用水需要使用消火栓的，使
用单位应当与供水企业签订合同，在指
定的消火栓取水，按规定缴纳水费，并报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第二十四条 消火栓用于灭火救援、
日常消防训练以及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公
共事业用水，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开启、使用。

公共事业用水单位在使用消火栓过
程中，附近发生火灾的，应当立即停止使
用，保证消防用水。

第二十五条 因城乡建设需要拆除
或者迁建消火栓的，应当报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备案。

因工程建设等原因损坏或者拆迁消
防供水设施的，其修复或者补建费用应
当由损坏或者拆迁单位负责。

第二十六条 具备给水管网条件的农
村，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组织建设
室外消火栓给水系统，满足消防供水要求。

不具备给水管网条件或者室外消火
栓给水系统不符合消防给水要求的农村，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督促村民委员会修建
消防水池或者利用天然水源。

第二十七条 城乡规划区内有海洋、
河流、湖泊、水渠和水库等天然水源的，
水务等部门应当修建通向天然水源的消
防车通道和取水设施，住房建设等有关
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八条 城市道路的宽度、转弯
半径、净空高度、承载力和回车场等应当
符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保证消防车通
行。不能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的，应当

及时改造、维修。
村庄之间连通的公路应当满足消防

车通行的要求；村庄内的主要道路应当满
足消防车通行的需要，暂时无法满足消防
车通行要求的，应当建设能够保证小型消
防车或者消防摩托车通行的道路。

第二十九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应当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保障消
防车通道的安全畅通。

居民住宅区内的消防车通道沿线，
应当设置禁止占用的标志。

医院、学校、大型商场、客运车站等
人员密集场所周边因停车占道妨碍消防
车通行的，相关单位应当协助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等部门疏通道路。

村（居）民委员会以及住宅区的物业
服务单位应当对消防车通道进行经常性
巡查，对发现占用消防车通道的，及时疏
通道路。

第三十条 严禁实施下列行为：
（一）在消防车通道设置隔离桩、固

定栏杆等障碍设施；
（二）在消防车通道设置广告牌、管

线等障碍物；
（三）在公路、村庄主要道路堆放土

石、柴草、树木、稻谷等造成道路阻塞，严
重妨碍消防车通行；

（四）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其他行
为。

第三十一条 无线电管理部门应当
优先保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使用频率需
求，加强消防无线通信频率的监测保护，
协调处理消防频率干扰。

通信管理部门、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
应当配合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完
善消防应急通信设施，建设消防通信指挥
系统，保证火警调度通信专线的畅通。

消防通信指挥系统应与政府应急指挥
系统互通，并与住房建设、规划、市政、交通
运输等部门建立地理信息和建（构）筑物、
消防水源、道路监控等信息的共享机制。

第三十二条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
应当协助消防指挥中心与各消防站和供
水、供电、供气、医疗急救、交通管理等单
位设置火警调度通信专线。

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对消防通
信线路、火警信号传输线路进行日常检
查维护，确保通信畅通。

第三十三条 市政公用企业计划内停
水、停电、截断通信线路、修建道路等可能
影响公共消防设施使用的，应当提前3日告
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并向社会公告。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
组织公安消防队、政府专职消防队检查消

防水源、消火栓、消防车通道等公共消防
设施，发现不能正常使用的，应当立即通
知有关单位维护、维修。有关单位接到通
知后应当在3日内组织维护、维修。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
部门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上一级人民政府、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
机关按照规定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
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在编制、修订消防规划时，未明
确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内容的；

（二）未将公共消防设施与基础设施
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使
用的；

（三）新建、扩建、改建城区、开发区、
旅游度假区、中心渔港以及重大建设项
目，未配套建设公共消防设施的；

（四）公共消防设施建设达不到国家
和本省有关标准或者规划要求，且未制
定整改计划的；

（五）对公共消防设施管理工作不履
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六）对有关人民政府协调解决的公
共消防设施建设、管理事项拒不办理或
者拖延办理的；

（七）违反本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不履行

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维护职责的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
依法责令改正，可以对单位处1000元以
上 3万元以下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处
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检查、维护消火栓、
消防水池、消防取水平台（码头）等公共
消防设施，导致不能正常使用的；

（二）未按照规定建设、维护火警信
号传输线路，致使延误灭火救援的；

（三）修建道路、停电、停水、切断通
信线路影响灭火救援，未依法事先通知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的。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处罚：

（一）损坏、挪用、妨碍使用公共消防
设施的；

（二）擅自拆除、迁移、停用公共消防
设施的；

（三）拒不按照火灾现场指挥员的命
令在加压承受范围内加压供水，影响灭
火救援的；

（四）妨碍消防车通行的。
第三十八条 国有山林防火所需的

公共消防设施，由林业部门负责管理。
林区消防站、点的建设、维护，由林业部
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6年10月
1日起施行。2002年 8月 2日海南省人
民政府第 159 号令发布的《海南省城镇
公共消防设施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262号

《海南省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管理规定》已经2016年8月22日六届海南省人民
政府第6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刘赐贵
2016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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